
 
 

 

成果简介与解决的教学问题 

    一、成果简介 

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法治人才

培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”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，要坚持

法学教育的中国性和实践性，探索建立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

需求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。当前，地方高校法治人才培养存在，培养

目标与行业需求脱节、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分离、质量保障体系不完

善的问题。如何培养专通结合、具备跨学科综合能力，具有良好的法

律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能力，富有创新精神、责任意识的应用型法治

人才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。 

 作为一所具有交通行业特色的地方高校，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

院坚持立德树人、德法兼修的育人目标，着力推进法学教育教学改革，

探索出了一条特色化的新时代交通法治人才培养路径。 

 课题组依托“山东省示范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”等一系列“本科

教学工程项目”，经过对基层法律实务部门、交通行业企业广泛调研、

深入论证后认为，交通法治人才应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

论的高度认同，系统掌握法学基础理论，精通交通运输领域法律法

规，具备将法律知识应用于交通事故处理、运输合同审查、项目风

险防控、行业标准制定等环节的实践能力，能够有效应对智慧交通、

自动驾驶等新兴挑战的复合型、应用型卓越法治人才。  

 围绕以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，本成果聚焦铸牢思想根基、重塑

复合知识、融合知行能力三个维度，完善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、

学校“小课堂”和社会“大课堂”、党建工作和人才培养“三结合”

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，构建了“法学+交通”的深度交叉融合知识

体系，打造了“认知—模拟—实战”螺旋上升的实践能力培养链，

形成了高校与交通行业企业、法治工作（法律实务）部门“校企政”

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长效机制。 



 
 

 

 
十余年的探索，交通法治人才培养实现了“三个融通”。一是德

才融通，将法律职业伦理、新时代交通精神教育嵌入法学专业教学，

塑造了“法治+工匠”双重素养；二是学科融通，打破了法学与交通

的学科壁垒，构建交叉融合课程体系；三是产教融通，与交通行业共

建实训基地，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。形成了地方行业特

色型高校卓越人才法治培养的新模式，引起省内外高教界广泛关注，

产生了引领和示范作用。 

 本成果实现了三个创新。育人理念创新：构建了“价值—知识—

能力—协同”四维一体的育人新理念。改革举措创新：开辟了“三课

堂联动、四阶段递进”的育人新路径。协同机制创新：创立了“双向

嵌入、多元评价”的深度协同新机制。 

 项目成果特色鲜明，辐射广泛，效果显著。一是人才培养质量

显著提升。本成果覆盖学校全体法学专业学生，近 1000余名本科生

从中受益。近 5 年来，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在基层就业的比例整体达

95%，在交通领域就业的学生比例 48%。二是服务交通行业领域效果

突出。与省交通运输厅共建“山东省法学实践教学基地”。中铁十六



 
 

 

局三公司在我院设立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。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交通

法学研究中心、山东省法学会交通法学研究会、齐鲁交通法治文化研

究基地相继设在我院，连续召开 6届中国交通法治论坛、3届齐鲁海

关法论坛、2届齐鲁交通法治文化论坛。三是交通法治教科研成果产

出成绩斐然。建立一支由“全省法学法律研究领军人物”引领的，10

多名教授、博士组成的高水平法学教学团队，建设了由 21 名专任教

师和 32名法律实务部门师资组成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团队。四是成果

的社会认可度显著提高。在每年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工类

高校法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、全国高校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等全国

（地方）性会议上做主旨报告，推广改革成果。 

    本成果所凝练的“法学+交通”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

被东南大学、中国民航大学、石家庄铁道大学、山东建筑大学、曲阜

师范大学、聊城大学等省内外行业特色型大学法学院借鉴采用。促进

了应用与推广本成果高校用于定制化法治人才培养，显著增强了法学

专业学生知识宽度和厚度，提升了其法治实践能力。 

二、解决的教学问题 

 

第一，推进融合式的“厚德育”铸魂工程，形成体系化的德育机

制，解决了“德”与“法”进一步融合问题。 

第二，推动“法学+交通”的深度交叉，打破传统法律人才培养



 
 

 

的学科壁垒，解决了培养目标与行业实际需求脱节问题。 

第三，探索“知识+体验”的特色实践教育，重塑复合型法治人

才培养的能力，解决了重理论、轻实践的问题。 

第四，构建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，解决了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

的运行动力不足、效果不明显问题。 

 


